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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

 

 

 

 

穗注协〔2025〕69 号 

 
 

转发广东省注协《关于印发修订后的 

<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转所管理 

规定>的通知》及《注册会计师转所 

办理指南》的通知 
 

各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： 

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注册会计师转所工作，保证注册会计师正

常、合理流动，维护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，广

东省注册会计师对《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转所管理

规定》（粤注协〔2021〕25 号）进行了修订，修订后的转所规定

已经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七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予印发，自 2025年 6月 1日起施行。现将有关通知（附件 1）与

《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转所办理指南》（附件 2）转

发给大家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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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会将于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官网同步更新《广州地区注册

会 计 师 转 所 指 引 》 供 大 家 查 询 ， 链 接 ：

https://www.gzicpa.org.cn/Htm/202206/529.htm。如有疑问，

可联系咨询我会考试及会员管理部：020-38922350转 363。 

 

附件：1.关于印发修订后的<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 

计师转所管理规定>的通知 

          2.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转所办理指南  

 

 

 

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政信息部            2025 年 5月 22日印发 


